2024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管理

责任书（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责任，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和火灾事故发生，依据《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安徽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起草过程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安徽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青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青阳县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清单》《青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2024年工作要点》等，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形成了《2024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征求意见稿）》，现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议进行修改并提请相关会议讨论通过。
三、主要内容
（一）全力确保实现年度目标。各行业领域：坚决遏制本行业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和火灾事故，有效防范生产安全和火灾较大事故，努力减少生产安全和火灾一般事故；乡镇、县开发区：坚决不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和消防火灾事故。
（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三）坚决落实落细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原则，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安徽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工作清单”，健全考核督导、明查暗访等工作机制，发挥好安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盯住“一件事”厘清全链条、各环节监管责任，防范新业态新领域安全风险，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推动行业和基层落实安全责任。严格执行《青阳县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清单》及《实施意见》，在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严把涉及安全生产事项的审批准入关口，强化监管执法，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行业领域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要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指导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安全管理。其他有关部门要在职责范围内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支持保障，共同推进安全发展。
（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在重大活动、重大节日期间，开展常态化明查暗访。加强本辖区本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根据职责分工，强化非煤矿山、危化品、燃气、工贸、消防、森林防灭火、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电力、农机、特种设备和民爆等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建立并落实部门间安全风险会商研判机制，强化协调联动。严格精准执法，重拳出击开展“打非治违”。
（五）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强化依法治安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严格精准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监管，推动全面落实执法技术检查员制度，持续开展专家技术指导服务。加强安全生产科技支撑，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二期建设。加强安全生产和消防诚信体系建设，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规范提取使用安全生产费用。规范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鼓励检举重大风险隐患和企业违法行为。严格应急值守、信息报告、统计直报、事故调查处理。推动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高先进适用装备配备水平，强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落实灾害事故应急联动机制。
（六）推进安全宣传教育。突出“案例教育法”，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和安全宣传“五进”等活动，培育公众安全意识，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建立明查暗访工作常态化新闻报道机制，加大安全风险隐患和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曝光力度。
